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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摘要咽 

本文以一則工程契約判決為例，探討契約定性的概念及功能，並檢視當

契約出現漏洞時，法院究竟應適用ち或類推適用つる任意規定れ或採取る補

充的契約解釋れ以填補漏洞？衣於工程契約具有特定性投資等特性，不宜機

械性套用民法有關承攬之任意規定；此外依る繼續性れ或る接續性れ之有無，

以判斷當事人得否る終止れ或る解除れ契約之見解，亦待檢討；從而本則判

決理衣與結論，均有不當を為避免削足適履之弊，契約定性允宜審慎，必要

時不妨予以る相對化れを以本則判決為例，工程契約究應定性為承攬契約或

非典型契約？本屬仁智互見を即使將之定性為承攬契約，法院仍應採目的性

限縮之解釋方法，考量適用任意規定之適切性，限縮其適用範圍；再考量經

濟效率｠公平正義｠工程實務與比較法制等因素，透過補充的契約解釋，賦

予上訴人得終止契約ち而非僅得解除つ之權，如此方符合契約法真諦，文依

並呼籲檢討以往過於仰賴契約類型與任意規定之缺失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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